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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实践困境与对策
王晓滢

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市海淀区，100083；

摘要：随着海洋产业不断创新升级，人们对海洋的探索日益深入，海洋经济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可在海洋经济蓬

勃发展的同时，海洋资源损害和污染海洋环境的现象也日益严重。2022 年《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增加

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作为提起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主体，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的规定，进

一步确定了其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性质，完善了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体系。但是，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实

践中存在对起诉主体范围认识不一，社会组织的原告主体资格仍未明确，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过于严苛等问题。

只有通过全面深入地探索和应用公益诉讼机制，才能保障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海洋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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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理论

1.1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步于环保组织和部分法

院的实践探索。目前，针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及公

益诉讼主体认定等问题，国内外学者仍莫衷一是。通说

认为，公共利益的概念是与私人利益的概念是相对的；

公共利益包括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和福祉，而私人

利益则着眼于个体或某些特定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公共

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两个方面，两者实质上均

具有公益性，而海洋生态利益作为其中一部分，也应纳

入海洋公益范畴。

1.2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界定

1.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内涵

海洋民事公益诉讼作为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一个特

殊种类，其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在保护海洋、维护

海洋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因外界破坏海洋生态环境而合

法权益蒙遭损失的主体提供专门的救济渠道。海洋环境

监督管理部门作为法定主体，可就污染与生态破坏行为

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当行政机关怠于履职且未起诉时，

检察机关基于法律监督职能，有权提起公益诉讼。人民

检察院也可以在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提起诉讼的情

况下支持起诉。实际上，根据因海洋环境污染遭受损害

的有关主体均有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先例，但此观

点从法律实务角度来看，有关主体均可提起海洋环境公

益诉讼的观点对于法律实践成本与实践可能性为新的

难点和争议点。

2.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衔接

2022 年颁布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在制

度设计上作出了关键性调整，明确将海洋环境监督管理

部门纳入提起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的适格主体范畴，并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从

法律适用层面进一步明晰了此类诉讼的海洋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性质，为后续司法实践提供规范依据。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衔接作为环境司法领域

的议题。在一般性公益诉讼框架下，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牵涉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沟通协调与程序的协同。海

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作为全新确立的法定诉讼主体，依

据《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负有监管海

域与向侵害海洋环境者追责的法定职责。但在实践中可

能面临执法资源有限或行政不作为等一系列问题。此时，

检察机关的介入成为重要补充。这种衔接机制可以更好

地填补行政监管空白的同时，确保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能

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理

论与实践衔接的进一步优化，提升海洋环境保护的整体

效能，仍需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行政部门与司法机关

的协调配合。

2 我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

2.1 我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现状

《民事诉讼法》在 2012 年的修订后确立公益诉讼

制度，分别在 2017年《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

的修订中正式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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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我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的正

式确立。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类型、适

格主体及诉讼衔接机制。2023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

法》将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纳入诉讼主体范畴，明确

其在海洋事务管理中的诉讼权利，并增设了海洋环境监

督管理部门不起诉时，人民检察院可补充或提起公益诉

讼的兜底条款，进一步完善了海洋公益诉讼的制度框架。

2.2 我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现状

根据近年来我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例分

析，包括诉讼主体、受案范围等方面的情况。目前海洋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有以下特点：

1.诉讼主体检察机关为主

目前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来看，原告主体分

为检察机关、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

绝大多数由检察机关提起，由区县生态环境局、市海洋

与渔业局等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提起的诉讼有 4起。

之后在《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施行后，对原告

主体作了明确规定，社会组织不再作为诉讼主体提起海

洋环境公益诉讼。

2.诉讼争议类型复杂

海洋公益诉讼类型不仅仅包括非法捕捞此类破坏

海洋资源、非法排污此类污染海洋环境类型的案件，还

包括了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怠于行使职权，监管不严

等行政不作为类案件，除此之外，由于海陆交叉区域叠

加了陆域和海洋环境要素，针对海陆交叉区的环境损害

提起的公益诉讼，在案件性质界定上面临困难，进而导

致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管辖制度能否适用于此类案件存

在争议。

3.损害行为种类多样

在公布的裁判文书上来看，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主要

集中在非法捕捞、涉海运输内河船、非法排污、非法出

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倾倒废弃物和危险物质等。其中，

因非法捕捞行为引起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占绝大

多数。因预防海洋环境损害而进入司法程序的诉讼仅有

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诉某航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

民事公益诉讼案，以预防性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这

一裁判要旨入选案例库，其预防性功能未得到释放。

3 目前我国海洋领域公益诉讼实践难题

3.1 社会组织的原告主体资格仍未明确

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一般性规定《民事诉讼法》规

定了起诉主体是法定机关和组织根据民事公益诉讼的

法律规定，检察院、社会组织、法律规定的机关是提起

公益诉讼的主体。《海洋环境保护法》多数学者认为其

是民事公益诉讼中的特殊规定，增加了行使海洋环境监

管职权机构可以作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但

未将其他环境保护机构的诉讼主体地位列明。行使海洋

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依照《海洋环境保护法》提起诉

讼的权利，并不排斥社会组织依照《环境保护法》第 5

8条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在司法审判中，

人民法院存在少量社会组织以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为

理由，裁定驳回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情形。在大部分案

件中，法院对于社会组织因保护海洋生态，损害海洋环

境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认可了其起诉主体的地位。

但社会组织在海洋领域公益诉讼的地位没有明确定论。

3.2 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过于严苛

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通常要求诉讼当事人必须

直接受到损害才能提起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旨在

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环境破坏危害的呈现需要较长时间，

受影响的群体范围广泛但个体损害相对较小，因此公民

参与控告和检举环境破坏行为的主动性不高。环境问题

涉及的是公共资源，而非个人财产，所以任何人都难以

主张对环境的所有权或专属使用权。这种情况下，受害

者的身份往往模糊不清，难以具体确定。

其次，出于“不告不理”的司法原则，如果环境污

染的受害者未能及时提起诉讼，那么污染企业或违法行

政机关就可能会逃脱法律责任，这加剧了环境公益诉讼

的困境。在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中，涉海机关和环保组织

之间存在着起诉资格与起诉能力的不对称性。涉海机关

作为行政主体，具备法定的起诉资格，但往往由于种种

原因缺乏有效的起诉能力，难以有效履行其保护海洋环

境的职责。与此同时，环保组织虽然在环境保护领域具

备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但由于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中

缺乏明确的起诉资格，无法及时介入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案件。

4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难题的纾解对策

4.1 弥补起诉顺位规则缺失的困境

在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中，起诉顺位规则缺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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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作为法定诉讼主体的制度优

势未能充分彰显。鉴于此，亟需通过进一步司法规则构

建，明晰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作为诉讼原告的法定主

体资格与起诉顺位，强化其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司

法救济主导作用。其一，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海

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仅赋予法律规定的海洋环

境监督管理部门和检察机关，社会组织被排除在外。其

二，应督促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严格履行《海洋环境

保护法》所规定的职责，防止行政不作为。其三，发挥

检察院兜底主体的作用，其他部门未采取司法途径时，

检察院可对不作为的监管部门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行政

诉讼，或直接对损害主体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4.2 健全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规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各部门在各环节中互相配

合，相互协调。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已经实施，

需要结合新法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完善相关配套解释，给予行政监管机关和人民法院明确

的指引。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可以从各监管部门

的法定职能分工着手，在此基础上推动海洋环境损害赔

偿领域一般性立法进程，形成覆盖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救

济的普适性法律规范。其次，构建科学海洋环境损害评

估体系，对海洋污染行为类型化分析，结合生态环境损

害程度、修复成本等多维要素，制定兼具理论科学性与

实践操作性的损害赔偿标准。

4.3 规范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前流程

环境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难监管的特点，为了保证环

境问题得到高效解决，需要将海洋环境管理部门环境保

护职权专门化。加强检察机关与当地海洋环境管理部门

的协调，推动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进度。一方面，

可以在诉前调查阶段，建立信息联合机制，实现信息的

共享和协作。另一方面，诉前程序能顺利进行的关键在

于诉前调查取证环节。检察机关在行使调查取证权时需

要确保案情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案件进行认定和评

估。在检察机关诉前调查取证的基础上与相关部门保持

协商配合。

5 结语

自古以来，人们在赞叹海洋景观的同时也在不断企

图征服海洋。但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海洋污染却日益

严重的今天，向往海洋自然生态、与海洋和谐共生成为

了新议题，海洋生态保护刻不容缓，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完善势在必行。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保护海洋生态的

主要司法手段，在新时代仍然面临着新挑战，司法机关

和涉海监管部门要在政策制定、执法监管、司法裁判等

环节上，在强化司法实践、提高公众参与度的同时，让

法律成为推进海域综合治理、实现海洋生态保护环境保

护目标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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